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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事故復原階段放射性污染廢棄物清理原則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02.10.18 訂定 

一、法規依據： 

(一) 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 

(二) 游離輻射防護法 

(三) 放射性物料管理法 

(四) 廢棄物清理法 

(五) 輻射災害防救業務計畫(102.9.3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 27 次會議核定) 

 

二、清理原則： 

(一) 清理前之準備 

1. 核子事故復原階段，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所屬之輻射監測中心、

支援中心等應變單位，已對受影響區域執行輻射偵測與監測，並由核子

事故復原措施推動委員會依輻射強度或放射性污染程度劃分不同區域。 

2. 前項區域劃分如下： 

(1) 核子事故管制區 

(2) 管制解除準備區  

(3) 一般地區 

核子事故管制區與管制解除準備區之年劑量標準，由核子事故復原措施

推動委員會訂定之。 

一般地區指緊鄰管制解除準備區之年劑量 1 毫西弗以下鄉、鎮、市、區

等行政區。 

 (二) 清理責任劃分： 

1. 核子事故管制區：區域內非經許可，人員禁止進入；本區由核子事故復

原措施推動委員會選定或指定專業機關(構)負責執行清理作業。 

2. 管制解除準備區：區域內會有復原與重建工作，人員進入須經許可；本

區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委託具備合格輻射防護人員之業者或專業機關

(構)負責執行清理作業。 

3. 年劑量 1 毫西弗以下之一般地區(指緊鄰管制解除準備區之鄉、鎮、市、

區等行政區)：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環保單位負責清理，但為避免疏漏

或有較高輻射的放射性廢棄物遭棄置之情形，清理廢棄物時，要進行輻

射偵檢，以保護清理人員。請參考附件「輻射災害後直轄市、縣(市)政

府環保單位清理廢棄物人員之防護原則」辦理放射性廢棄物清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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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核子事故災區復原作業產生廢棄物之分類： 

1. 一般廢棄物：廢棄物表面輻射劑量≦1 微西弗/小時。 

2. 低放射性污染廢棄物：1 微西弗/小時＜廢棄物表面輻射劑量＜20 微西

弗/小時。 

3. 高放射性污染廢棄物：廢棄物表面輻射劑量≧20 微西弗/小時。 

(四) 核子事故災區復原作業產生廢棄物清理之權責分工： 

1. 一般廢棄物：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環保單位依照一般廢棄物清理方式

處理，發現有放射性污染廢棄物時，依以下第 2.項或第 3.項辦理。 

2. 低放射性污染廢棄物：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環保單位委託具備合格輻

射防護人員之業者或專業機關(構) 協助執行清理。 

3. 高放射性污染廢棄物：由核子事故復原措施推動委員會選定或指定專業

機關(構)負責執行清理作業。 

4. 年劑量 1 毫西弗以下之一般地區(指緊鄰管制解除準備區之鄉、鎮、市、

區等行政區)清理廢棄物之垃圾收集車應配置輻射偵檢器及放射性污染

廢棄物收集桶，以隨車偵測及收集輻射污染廢棄物。 

5. 前項鄉、鎮、市、區所在直轄市、縣(市)之垃圾掩埋場，得劃定場內一

定場所供所收集之放射性污染廢棄物暫存使用。 

6. 第 2.項之業者或專業機關(構)，應訂定包含下列事項之「核子事故災區

復原作業產生低放射性污染廢棄物清理作業計畫」，提報直轄市、縣(市)

政府及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1) 低放射性污染廢棄物之收集、集中保管與運送。 

(2) 低放射性污染廢棄物之減容(包括焚化、壓縮或其他)與除污處理。 

(3) 低放射性污染廢棄物暫貯作業。 

(4) 其他有關低放射性污染廢棄物之清理作業。 

7. 第 3.項之專業機關(構)應訂定包含下列事項之「核子事故災區復原作業

產生高放射性污染廢棄物清理作業計畫」，提報核子事故復原措施推動

委員會核定後實施。 

(1) 高放射性污染廢棄物之收集、集中保管與運送。 

(2) 高放射性污染廢棄物之減容(包括焚化、壓縮或其他)與除污處理。 

(3) 高放射性污染廢棄物之暫貯作業。 

(4) 高放射性污染廢棄物之最終處置作業。 

(5) 其他有關高放射性污染廢棄物之清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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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放射性污染廢棄物清理之準備、人員防護、輻射偵檢等，請參考附件「輻

射災害後地方政府環保單位清理廢棄物人員之防護原則」辦理。 

 

四、核子事故復原階段直轄市、縣(市)政府環保單位清理放射性污染廢棄物流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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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輻射災害後直轄市、縣(市)政府環保單位清理廢棄物人員之防護原則 

 

一、清理作業前之準備與防護 

(一) 輻射災害後，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所屬之輻射監測中心、支援中

心等應變單位，將對受影響區域執行輻射偵測與監測並進行研析，針對高

輻射或高污染區域劃定輻射管制區，一般人員非經許可不得進入。 

(二) 按管制區劃分，地方政府環保單位清理廢棄物人員負責區域主要為年劑

量 1 毫西弗（1000 微西弗）以下民眾可居住的地區，但為避免疏漏或有

較高輻射的廢棄物遭棄置之情形，清理廢棄物時，要進行輻射偵檢，以保

護清理人員。 

(三) 廢棄物清理人員非屬核子事故各應變中心之第一線救災人員，雖不致有

接受較高輻射劑量之可能性，但工作前仍應事先被告知並接受訓練，包含

輻射偵測儀器的操作及防護訓練。 

(四) 生活環境中天然輻射是無所不在，世界各地的天然輻射因地質及高度而

有所差異，平均值每年約為 2.4 毫西弗。另依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規定，

輻射工作人員之劑量限度為每連續 5 年不得超過 100 毫西弗、單一年不得

超過 50 毫西弗；因輻射作業造成一般人之年劑量不得超過 1 毫西弗。評

估本案執行廢棄物清理之人員，所可能接受之年劑量應低於 1 毫西弗。 

(五) 原能會訂有「核子事故各應變中心救災及防護裝備配置要點」，該要點主

要適用對象為執行核子事故平時整備及應變措施之相關應變單位及人

員。就清理人員原則上不須特別之防護裝備，但為避免含放射性污染之粉

塵沾附於身體，故清理人員可穿著工作服或視需要穿著基本防護衣物：連

身或兩截式不織布防塵衣（含帽套）、防塵鞋套、防塵手套，並配戴防塵

口罩即可。 

 

二、清理作業時之輻射偵檢與防護 

(一) 清理人員工作時請穿著工作服或視需要穿著基本防護衣物：連身或兩截

式不織布防塵衣（含帽套）、防塵鞋套、防塵手套以避免放射性粉塵沾附

於身體，並配戴防塵口罩以避免吸入粉塵。 

(二)輻射偵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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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手提式輻射偵檢器時，以量測廢棄物表面（距離 5 公分）為原則，

若表面輻射劑量率均小於 1 微西弗/小時，該廢棄物以一般廢棄物清理方

式處理；當發現有大於 20 微西弗/小時的廢棄物時，應立即圍籬現場，禁

止一般人員進入，並通知相關主管機關協助處理。 

2. 當有表面（距離 5 公分）輻射劑量率介於 1~20 微西弗/小時之間的廢棄物，

則將其清運至放射性污染廢棄物暫時貯存場所存放。 

(1) 針對大量堆置之廢棄物，於清理一定量廢棄物時，應再實施輻射偵檢，

以避免有較高輻射的廢棄物隱藏其中。 

(2) 若要處理大量廢棄物時，可考慮使用車輛式門框輻射偵檢器，提高輻

射檢測速度。 

(三) 執行本案之廢棄物清理人員，其工作位置之空間劑量率評估應小於 0.5 微

西弗/小時，亦即在該區域工作 2000 小時，年劑量仍低於 1 毫西弗（1000

微西弗）。 

(四) 處理輻射廢棄物時，應遵守輻射防護三原則︰時間、距離、屏蔽，即盡

量縮短接觸輻射源的時間，與輻射源保持一定距離，及以適當物件遮蔽輻

射源。 

 

三、清理作業後之處理 

(一) 先脫除工作服、防護衣物或口罩等裝備，再脫除鞋套及手套，並分別放

入指定之收集桶（可分為清洗再使用或廢棄），於實施輻射偵檢後，確認

輻射劑量率均小於 1 微西弗/小時後，分別清洗再使用或依一般廢棄物處

理。萬一有超過 1 微西弗/小時的衣物，則一併清運至放射性污染廢棄物

暫時貯存場所存放。 

(二) 脫除工作衣物後之人員，經偵測若發現有輻射劑量率超過 0.2 微西弗/時

之部位，可以清水沖洗或寬膠帶黏除污染部位，再予偵測確認已無污染後

離開。 


